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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1015

证券简称：陕西黑猫 公告编号：

2024-051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2024年11月29日披露了标题为《陕西黑猫：关

于预计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0）的公告。 经核查发现该公告中

“本次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情况”中的“1-9月实际发生金额”数据有误，现将相关内容予以更正。

更正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二）本次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不含税）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交易内

容

2024年预计金

额

本次增加金

额

本次增加后预计

发生金额

1-9月实际

发生金额

增加原因

向关联人

购买商品

物产集团

设备采

购

5,272.86 5,044.25 10,317.11 0.00

支持公司在新

疆的项目建设

向关联人

购买服务

神新矿建

矿建工

程

0.00 12,844.04 12,844.04 0.00

加快阳霞矿业

煤矿建设

更正后：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二）本次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不含税）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交易内

容

2024年预计金

额

本次增加金

额

本次增加后预计

发生金额

1-9月实际

发生金额

增加原因

向关联人

购买商品

物产集团

设备采

购

5,272.86 5,044.25 10,317.11 5,272.86

支持公司在新

疆的项目建设

向关联人

购买服务

神新矿建

矿建工

程

0.00 12,844.04 12,844.04 0.00

加快阳霞矿业

煤矿建设

除上述更正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请投资者关注。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公告文件的编制和审核工作， 避免出现类似问题。 为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

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738

证券简称：丽尚国潮 公告编号：

2024-098

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回复及募集说明书等

申请文件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0月29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

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上审（再融资）〔2024〕249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按照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问询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落

实，同时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内容进行了更新。现根据相关要求对问询函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之回复报告》及其他相关文件，公司将按

照要求及时将回复材料报送上交所。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

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9日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A

股代码：

600016

编号：

2024-083

优先股简称：民生优

1

优先股代码：

360037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判决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为被上诉人（一审原

告）

● 涉案的金额：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本行借款本金人民币3亿元及相

应的利息、罚息和复利等。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产生影响：本次公告涉及的诉讼是本行为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所采取的措施，不会对本行正常经营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一、本次诉讼起诉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2024年4月26日，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民生银行” ）北京分行以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对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海控股”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泛海不动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泛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星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心大厦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泛海置业有限公司、

卢志强先生等提起诉讼。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编

号：2024-030）。

2024年10月29日，本行收到北京金融法院送达的（2024）京74民初405号《民事判决书》。 对

于本行北京分行诉泛海控股公司一案判决结果详见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编号：

2024-075）。

泛海控股对北京金融法院（2024）京74民初405号《民事判决书》中部分内容不服，向北京市

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如下：

（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关于复利的判决。 减免至民生银行起诉日的部分复利，本金逾期后

不应支付逾期罚息的复利；

（二）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民生银行承担。

2024年11月27日，本行收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送到的（2024）京民终1242号《民事判决

书》，主要内容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206.79元，由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二、本次公告涉及的诉讼进展对本行的影响

本次公告涉及的诉讼进展不会对本行正常经营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本行是否还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本行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诉讼进展情况。

本行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

定，对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8日

股票简称：瀚蓝环境 股票代码：

600323

编号：临

2024-057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瀚蓝环境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购买草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1月28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瀚

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草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2024】3689号）（以下简称

《问询函》），具体内容如下：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21日，公司披露《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草案），拟批准瀚蓝（香

港）环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蓝香港）作为要约人，在满足先决条件的前提下向计划股东和购

股权持有人提出私有化粤丰环保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粤丰环保）的建议，其中涉及根

据开曼群岛公司法第86条以协议安排方式私有化粤丰环保，本次交易总价为111亿港元。 经审阅你公

司提交的草案，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进一步说明和补充披露。

1.关于偿债能力。 草案显示，瀚蓝（佛山）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蓝佛山）拟向其境外全资子

公司瀚蓝香港增资至总股本不超过113亿元港币 （或人民币105亿元）， 用于支付本次私有化交易对

价，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自筹资金。 本次交易后，公司2023年度资产负债率将从64.13%上升至

75.60%、2024年6月30日资产负债率将从64.01%上升至74.94%。

请公司：（1）结合公司收购标的公司后合并报表的主要财务指标、存量及增量的有息负债规模、利

息费用、债务到期情况等，量化分析测算合并后公司还本付息的安排；（2）进一步评估上述大额资金支

出对公司现金流的潜在影响，说明是否存在流动性风险、是否影响公司正常的投资和经营活动，并充分

提示风险。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2.关于资产受限情况。 草案显示，截至报告期末，标的公司所有权或使用权受到限制的资产的账面

价值为185.97亿元，约占标的总资产的75%，主要系借款质押。 其中无形资产质押金额为123.70亿元，

占受限资产账面价值的67%。

请公司补充说明标的公司上述大额资产质押涉及的借款金额、借款用途、借款期限、标的公司偿还

计划等基本情况，并结合标的公司现金流情况等说明是否存在资金周转压力或无法清偿的风险。 请独

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3.关于交易定价。 草案显示，本次收购价为每股4.90港元，估值机构针对本次交易出具了《收购价

格合理性分析报告》，主要结合本次收购对象的实际情况和公开市场可收集的资料，确定采用市场比

较的方法结合其他港股私有化溢价情况、国内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以及国内同行业可比交易案例情况

对本次交易价格进行分析。 此外，公司因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测算金额为25.14亿元。

请公司：（1）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可比交易案例补充说明本次交易未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估

值的原因及合理性， 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说明公司选择市场法估值结果作为最终估值结论的合理性；

（2）结合标的公司经营情况，说明未来是否存在计提大额商誉减值的风险。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估值机

构发表意见。

4.关于应收账款。草案显示，标的公司2022年末、2023年末和2024年6月末应收账款分别为12.36亿

元、17.49亿元及21.33亿元，主要为应收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以及应收垃圾处理费，截至2024年6月末，

应收垃圾处理费和国家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 （以下简称国补） 占应收账款余额比例分别为46.38%、

36.74%。 此外，标的公司上述各期末应收账款的坏账计提比例分别为0.92%、0.98%、1.14%，低于同行

业可比公司平均值5.80%、6.61%、6.45%。

请公司：（1）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标的公司经营情况等，说明应收账款逐期增加的原因，是

否与营业收入规模相匹配；（2）补充说明标的公司国补收入的账龄结构、逾期情况、期后回款情况、坏

账计提比例，并结合列入国补项目目录的条件、国补确认条件，说明标的公司涉及国补的收入确认是否

准确、是否存在回收风险；（3）说明标的公司应收账款的坏账计提比例的测算依据，以及坏账计提比例

在应收账款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仍保持较低水平且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原因及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

问发表意见，请会计师说明对标的公司应收账款具体执行的审计程序并发表意见。

5.关于合规性。 草案显示，标的公司目前有部分项目存在未完成消防验收先投产、未完成工程竣工

验收先投产、部分建筑物尚未取得产权证书、租用土地存在部分瑕疵、部分业务尚未取得许可证等合规

性瑕疵，且根据臻达发展、李咏仪、黎健文与瀚蓝香港签署的《不可撤销承诺及保证契据》，2024年6月

30日起至计划生效日期后的三年内（若出现损失或责任），如因计划生效日期之前的事实导致标的公

司受到损失或者承担行政、民事责任的，则臻达发展、李咏仪、黎健文将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请公司：（1）列示标的公司目前存在合规性瑕疵的项目，以及上述项目涉及到的资产、主要财务数

据以及占标的公司的比重，说明相关瑕疵是否对标的公司过户及后续正常经营产生实质性障碍，以及

明确相关应对措施；（2）说明公司以及交易对方在《不可撤销承诺及保证契据》期满后是否有其他保

障措施，请明确解决方案并充分提示风险。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在10个交易日内针对上述问题书面回复我部，并对草案作相

应修改。 ”

针对上述问询事项，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回复《问询函》涉及的相关问题，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045

证券简称：国光电器 编号：

2024-80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2月22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使用不超过75,000.00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在前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单个理财产品的持有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公司于2024年5月24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增加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及确保资金安

全的情况下， 将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额度由原来已审批的不超过人民币75,000.00万元增加至不超过人

民币78,000.00万元，增加后的78,000.00万元额度使用期限自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进行现金管理的资金可滚动使用。

现将公司近期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公告如下：

一、购买现金管理产品基本情况

近期购买的产品主要情况为：

公司名称 签约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认购金

额（万元）

资金来源 起始日期 到期日期

国光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中金财

富证券有限

公司

中金公司煜

泽弘利A系

列70期收益

凭证

本金保障型 2,000 募集资金

2024年11月7

日

2025年2月5

日

国光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中金财

富证券有限

公司

中金公司【金

泽鑫动208】

号收益凭证

本金保障型 2,000 募集资金

2024年11月6

日

2025年2月6

日

国光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中金财

富证券有限

公司

中国中金财

富证券安享

909号收益凭

证

本金保障固

定收益凭证

3,000 募集资金

2024年11月6

日

2024年12月

4日

国光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中金财

富证券有限

公司

中国中金财

富证券安享

910号收益凭

证

本金保障固

定收益凭证

12,000 募集资金

2024年11月6

日

2025年11月5

日

国光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银河金鼎”

收益凭证

4818期-数

字看涨（银河

中国多策略

指数）

本金保障浮

动收益型

8,000 募集资金

2024年11月1

日

2025年1月23

日

国光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银河金鼎”

收益凭证

4821期-保

守看涨（银河

商品动量指

数）

本金保障浮

动收益型

12,000 募集资金

2024年11月1

日

2025年1月23

日

二、理财产品风险提示

1、流动性风险。 根据证监会和证券业协会对风险管理的相关要求，发行人目前具备充足的流动资

金，可以满足日常运营及偿付到期债务的需求。但可能出现流动性短缺、无法及时获得充足资金等不利

情况。

2、信用风险。收益凭证产品以本公司的信用发行。收益凭证存续期间，发行人可能发生解散、破产、

无力清偿到期债务、资产被查封、冻结或强制执行等情形，将按照《破产法》规定的破产清算程序，在依

法处置本公司财产后，将按一般债权人顺序对投资者进行补偿。

3、操作风险。 由于发行人内部管理流程缺陷、人员操作失误等事件。

4、信息技术系统风险。 发行人信息技术系统存在因不可抗力、软硬件故障、通讯系统中断、第三方

服务不到位等原因无法正常运行的可能，从而可能影响公司业务顺利开展；随着新业务的推出和公司

业务规模的扩张，对信息技术系统的要求日益增强，发行人近年虽然在信息系统开发和技术创新方面

持续更新迭代，但仍可能存在因信息技术系统更新升级不及时对业务开展产生制约或者不利的风险。

5、政策法律风险。 收益凭证是依照当前的法律法规、相关监管规定和自律规则开展的。 如国家政

策、法律法规、相关监管规定和自律规则发生变化，可能对收益凭证的发行运作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导

致投资者损失。

6、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自然灾害、社会动乱、战争等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不可抗

力事件或监管部门暂停或停止柜台交易等意外事件的出现，可能对收益凭证产品的成立、投资运作、资

金返还、信息披露、公告通知等发行运作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导致投资者损失。 对于不可抗力及意外事

件风险导致的任何损失，投资者须自行承担，发行人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7、信息传递风险。投资者可通过发行人网站、交易终端、中证机构间报价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网站或

中国证券业协会认可的其他途径，及时了解收益凭证相关信息及制度规则，并充分理解柜台交易规则

及相关配套制度。 如投资者未及时查询，或对交易规则和配套制度的理解不够准确，导致投资决策失

误，由此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虽然安全性高的投资产品都经过严格的评估，但金融市场受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宏

观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发生变化的影响，存有一定的系统性风险。

2、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和监控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安全性高的投资品种。公司财务中心相

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投资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

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

行审计。

3、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四、本次现金管理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坚持规范运作，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不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不影

响正常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

建设和正常开展，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公司通过对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为公司及股

东获取更多的回报。

五、公司此前12个月内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现金管理产品情况

公司名称 签约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认购金

额（万元）

资金来

源

起始日期 到期日期

是否赎

回

国光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中金财

富证券有限

公司

中金公司煜泽

弘利A系列70

期收益凭证

本金保障型 2,000

募集资

金

2024年11月

7日

2025年2月5

日

否

国光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中金财

富证券有限

公司

中金公司【金

泽鑫动208】

号收益凭证

本金保障型 2,000

募集资

金

2024年11月

6日

2025年2月6

日

否

国光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中金财

富证券有限

公司

中国中金财富

证券安享909

号收益凭证

本金保障固

定收益凭证

3,000

募集资

金

2024年11月

6日

2024年12月

4日

否

国光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中金财

富证券有限

公司

中国中金财富

证券安享910

号收益凭证

本金保障固

定收益凭证

12,000

募集资

金

2024年11月

6日

2025年11月

5日

否

国光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银河金鼎”

收益凭证

4818期-数字

看涨（银河中

国多策略指

数）

本金保障浮

动收益型

8,000

募集资

金

2024年11月

1日

2025年1月

23日

否

国光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银河金鼎”

收益凭证

4821期-保守

看涨（银河商

品动量指数）

本金保障浮

动收益型

12,000

募集资

金

2024年11月

1日

2025年1月

23日

否

国光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粤开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尊客悦享32

号一粤开证券

保本收益凭证

本金保障型 9,000

募集资

金

2024年10月

22日

2025年7月

21日

否

国光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粤开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尊客悦享31

号一粤开证券

保本收益凭证

本金保障型 3,000

募集资

金

2024年10月

18日

2025年4月

17日

否

国光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野村东方国

际证券有限

公司

野村东方国际

证券有限公司

源泉40号收

益凭证

本金保障型

固定利率收

益凭证

3,000

募集资

金

2024年10月

17日

2025年10月

13日

否

国光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

行广州市绿

色金融改革

创新试验区

花都分行

可转让大额存

单

存款 1,013.71

募集资

金

2024年10月

14日

随时可转让 否

国光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粤开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尊客悦享20

号一粤开证券

保本收益凭证

本金保障型 3,500

募集资

金

2024年5月

30日

2025年5月

28日

否

国光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广州绿色金

融改革创新

试验区花都

分行

可转让大额存

单

存款 11,000

募集资

金

2024年5月

24日

随时可转让 否

国光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野村东方国

际证券有限

公司

野村东方国际

证券有限公司

源泉33号收

益凭证

本金保障型

固定利率收

益凭证

5,000

募集资

金

2024年5月

21日

2025年5月

19日

否

国光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市

绿色金融改

革创新试验

区花都分行

协定存款 存款 0.77

募集资

金

2023年12月

22日

2024年12月

21日

否

国光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市

绿色金融改

革创新试验

区花都分行

协定存款 存款 1.21

募集资

金

2023年12月

22日

2024年12月

21日

否

国光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市

绿色金融改

革创新试验

区花都分行

协定存款 存款 0.22

募集资

金

2023年12月

22日

2024年12月

21日

否

梧州国光科

技发展有限

公司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梧州兴

梧支行

协定存款 存款 313.71

募集资

金

2024年1月

25日

2025年1月

24日

否

国光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广州绿色金

融改革创新

试验区花都

分行

可转让大额存

单

存款 1,000

募集资

金

2024年5月

24日

2024年8月

22日

是

国光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绿

色金融改革

创新试验区

花都分行

定期存款 存款 43,900

募集资

金

2024年4月4

日

2024年10月

4日

是

国光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

行广州市绿

色金融改革

创新试验区

花都分行

定期存款 存款 10,000

募集资

金

2024年3月

27日

2024年9月

27日

是

国光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绿

色金融改革

创新试验区

花都分行

定期存款 存款 20,000

募集资

金

2024年3月

27日

2024年4月

12日

是

国光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绿

色金融改革

创新试验区

花都分行

定期存款 存款 43,900

募集资

金

2024年1月4

日

2024年4月4

日

是

国光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

行广州市绿

色金融改革

创新试验区

花都分行

定期存款 存款 30,000

募集资

金

2023年12月

26日

2024年3月

26日

是

注：协定存款的“产品认购金额（万元）”是指在协定存款协议有效期内，2024年11月20日当天账

户余额，活期账户内超过50万元按照协定存款执行利率。

截至2024年11月20日， 公司及子公司过往12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赎回的现

金管理产品共17项，未到期金额累计74,829.62万元，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78,000.00万元额度。

六、备查文件

1.现金管理产品内容及银行回单

特此公告。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680

证券简称：山推股份 公告编号：

2024-058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1月28日（星期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1月28日（星期四），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28日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28日上午9:15

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327国道58号公司总部大楼205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5、主持人：刘会胜董事长；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

公司《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07人， 代表股份974,924,

2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9808%。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1人，代表股份618,999,3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1.2576%。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16人，代表股份355,924,9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232%。

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加通讯的形式召开，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

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详见

后附《山推股份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1、公司2024年上半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资产核销的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增补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曲洪坤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公司2024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公司2024年前三季度财务报表， 公司2024年1-9月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674,178,

303.33元，母公司的净利润644,664,960.36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2,898,063,588.18元，扣除本期

派发的2023年度现金股利225,049,111.80元，2024年9月末未分配利润为3,317,679,436.74元。

综合考虑公司经营情况及整体财务状况，在兼顾公司发展战略，并保证正常经营和持续发展的前

提下，为回报投资者并树立股东对公司的长期投资理念，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对公司前三季度实现的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进行分配。 公司本次利润分

配以总股本1,500,327,412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红利0.30元（含税），预计派发现金45,

009,822.36元，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转入以后年度分配。 如在本议案

审议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

配总额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增加2024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关联股东张民、 李士振合计所持

601,815,285股表决权回避了表决。

5、 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对山东重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增资及放弃部分优先认缴出资权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所持601,105,285股表决权回避了

表决。

6、关于拟收购山重建机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关联股东张民、 李士振合计所持

601,815,285股表决权回避了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2、律师姓名：项瑾、张书怡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符

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山推股份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单位：股

序号 审议议案 股份类别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

数

赞成 反对 弃权

议案

是否

通过

股数

占出席

会议有

表决权

股份数

的比例

（%）

股数

占出席

会议有

表决权

股份数

的比例

（%）

股数

占出席

会议有

表决权

股份数

的比例

（%）

1

《公司2024年上

半年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及资产核

销的报告》

总计

974,924,

254

970,501,

905

99.5464

1,946,

804

0.1997

2,475,

545

0.2539 是

其中：中小投

资者

372,143,

969

367,721,

620

98.8117

1,946,

804

0.5231

2,475,

545

0.6652 一

2

《关于增补公司

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总计

974,924,

254

970,527,

325

99.5490

1,912,

089

0.1961

2,484,

840

0.2549 是

其中：中小投

资者

372,143,

969

367,747,

040

98.8185

1,912,

089

0.5138

2,484,

840

0.6677 一

3

《公司2024年前

三季度利润分配

预案》

总计

974,924,

254

970,543,

265

99.5506

1,926,

289

0.1976

2,454,

700

0.2518 是

其中：中小投

资者

372,143,

969

367,762,

980

98.8228

1,926,

289

0.5176

2,454,

700

0.6596 一

4

《关于增加2024

年度部分日常关

联交易额度的议

案》

总计

373,108,

969

368,717,

430

98.8230

1,896,

289

0.5082

2,495,

250

0.6688 是

其中：中小投

资者

372,143,

969

367,752,

430

98.8199

1,896,

289

0.5096

2,495,

250

0.6705 一

5

《关于公司与关

联方共同对山东

重工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增资及放

弃部分优先认缴

出资权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总计

373,818,

969

338,191,

903

90.4694

33,121,

196

8.8602

2,505,

870

0.6704 是

其中：中小投

资者

372,143,

969

336,516,

903

90.4265

33,121,

196

8.9001

2,505,

870

0.6734 一

6

《关于拟收购山

重建机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总计

373,108,

969

371,126,

440

99.4686

1,917,

684

0.5140 64,845 0.0174 是

其中：中小投

资者

372,143,

969

370,161,

440

99.4673

1,917,

684

0.5153 64,845 0.0174 一

证券代码：

000626

证券简称：远大控股 公告编号：

2024-044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交易概述

根据经营和发展的考量，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与广州鲁信

油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信油脂）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出售两家全资子公司100%股权，具体如下：

1.1�公司全资子公司远大粮油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粮油）以23,500万元的价格向鲁信

油脂出售其持有的远大油脂（东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油脂（东莞）]100%股权，股权转让完成

后远大粮油不再持有远大油脂（东莞）股份。

1.2�公司全资子公司GRAND� OILS� &� FOODS� (SINGAPORE)� PTE.� LTD.� [以下简称：远大油

脂 （新加坡）] 以 5,300万元的价格向鲁信油脂出售其持有的GRAND� OILS� &� FOODS�

(MALAYSIA)� SDN.� BHD.� [以下简称：远大油脂（马来西亚）]100%股权，股权转让完成后远大油脂

（新加坡）不再持有远大油脂（马来西亚）股份。

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2、履行审批程序情况

上述出售两家全资子公司股权事项需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需

要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部门办理变更及备案手续。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鲁信油脂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莫灵

注册资本：1亿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M5C8XQ

成立日期：2017年4月25日

注册地址：广州市南沙区望江二街1号中惠璧珑湾自编11栋1101房（仅限办公用途）

经营范围： 批发业 (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 网址：http://www.

gsxt.gov.cn/。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福建拓拓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鲁信油脂100%股权。

鲁信油脂2023年度未经审计实现营业收入147,180.54万元， 营业利润2,877.68万元， 净利润2,

900.85万元；2023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23,163.55万元，负债总额16,758.77万元，净资产6,404.78万

元。

鲁信油脂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亦

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鲁信油脂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远大油脂（东莞）100%股权。

公司名称：远大油脂（东莞）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戴志勇

注册资本：391,712,134元

成立日期：2009年2月10日

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麻涌镇文武涌路5号

经营范围：农副食品加工；食品制造；农、林、牧产品批发（不含稻谷、小麦、玉米批发）；食品批发

（不含烟草制品批发）；食品零售（不含烟草制品零售）；贸易代理；其他专业咨询；包装服务；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远大粮油持有远大油脂（东莞）100%股权。

远大油脂（东莞）2023年度经审计实现营业收入4,893,966,325元，营业利润-26,370,388元，净

利润-24,048,090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8,015,834元；2023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568,

607,264元，负债总额424,937,169元，净资产143,670,095元，应收款项总额88,685,190元，无或有

事项。 远大油脂（东莞）2024年1至9月未经审计实现营业收入1,123,993,037元，营业利润-38,327,

975元，净利润-39,176,405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1,858,935元；2024年9月30日，资产

总额176,312,628元，负债总额71,818,939元，净资产104,493,690元，应收款项总额1,670,235元，

无或有事项。

远大油脂（东莞）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

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公司不存在为远大油脂（东莞） 提供担保， 公司全资子公司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为远大油脂

（东莞）向大连商品交易所申请棕榈油等品种指定交割库提供担保额度7亿元，截止至公告日无存续的

交割库业务，实际提供担保金额0元。鲁信油脂保证自完成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20日内向大连

商品交易所申请棕榈油等品种交割库担保人由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鲁信油脂。 若远大油脂

（东莞）在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后、担保人变更前发生任何交割库协议约定的业务，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

司因此产生或可能产生的担保责任由鲁信油脂承担。公司不存在为远大油脂（东莞）提供财务资助、委

托理财。远大油脂（东莞）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占用远大粮油资金1,510万元，不存在与公司经

营性往来， 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根据协议约定远大油脂

（东莞）应在2024年12月31日前，向远大粮油归还一切借款，对此还款义务鲁信油脂承担连带还款义

务。

远大油脂（东莞）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标的资产：远大油脂（马来西亚）100%股权。

公司名称：GRAND� OILS� &� FOODS� (MALAYSIA)� SDN.� BHD.

董事：许强、SUKUMARAN� SHASHANK、CHOONG� SHANG� SIONG

注册资本：300万马币

成立日期：2022年10月21日

注册地址：UNIT� 30-01, � LEVEL� 30, � TOWER� A, � VERTICAL� BUSINESS� SUITE, �

AVENUE� 3,� BANGSAR� SOUTH,� NO.8,� JALAN� KERINCHI,� KUALA� LUMPUR�WILAYAH�

PERSEKUTUAN

主营业务：ACTIVITIES� OF� HOLDING� COMPANIES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远大油脂（新加坡）持有远大油脂（马来西亚）100%股权。

远大油脂（马来西亚）2023年度经审计实现营业收入0元，营业利润-6,495,337元，净利润-6,

495,337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956,580元；2023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124,542,192

元，负债总额128,030,084元，净资产-3,487,892元，应收款项总额11,550,139元，无或有事项。 远大

油脂（马来西亚）2024年1至9月未经审计实现营业收入0元，营业利润-677,836元，净利润-677,836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07,087元；2024年9月30日，资产总额124,843,052元，负债总额

127,784,017元，净资产-2,940,965元，应收款项总额12,391,554元，无或有事项。

远大油脂（马来西亚）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公司不存在为远大油脂（马来西亚）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理财。远大油脂（马来西亚）不存在

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占用远大油脂（新加坡）资金12,859万元、远大油脂（马来西亚）全资子公司

GRAND� OILS� &� FOODS� (PG)� SDN.� BHD.占用远大油脂（新加坡）资金672万元，不存在与公司经

营性往来， 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根据协议约定远大油脂

（马来西亚）、GRAND� OILS� &� FOODS� (PG)� SDN.� BHD.�应在交割日前将一切债务清偿完毕。

远大油脂（马来西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远大油脂（东莞）《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股权转让方（甲方）：远大粮油

股权受让方（乙方）：鲁信油脂

目标公司（丙方）：远大油脂（东莞）

1.1�标的股权及转让价格

各方确认本协议约定的标的股权为甲方拟向乙方转让的其持有目标公司的100%股权。

各方确认根据目标公司现状，乙方受让标的股权转让对价以人民币贰亿叁仟伍佰万元整（小写：

235,000,000元）为基础，最终股权转让对价根据本协议过渡期调整确认。

1.2过渡期损益

各方一致同意过渡期目标公司经营业务所产生的损益由转让方享有或承担，资产折旧、资产减值

损失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由受让方享有或承担，以本协议附件目标公司2024年4月30日财务报表及以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以2024年10月31日为基准日的《审计报告》为依据，

双方对于过渡期经营业务所产生的损益书面确认后10日内，由支付义务方向对方支付。

1.3�核心陈述与保证

1.3.1�甲方陈述与保证

甲方已经向乙方充分地披露了截至本协议签订日的目标公司资产、负债（包括或有负债）、权益、

对外担保、风险或潜在风险以及与本协议有关的信息等，没有任何故意的虚假、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甲方故意不向乙方披露或故意不完整披露截至本协议签订日的目标公司的资产、负债（包括或有

负债）、权益、对外担保、风险或潜在风险以及与本协议有关的信息等，导致目标公司承担赔偿、补偿责

任或付款义务的，甲方应在目标公司支付相应款项后的十日内向目标公司进行全额补足。

1.3.2�丙方陈述与保证

至交割基准日之前，丙方已根据目标公司现状履行了相应的披露义务，且丙方承诺其向乙方提供

的全部书面文件资料和通过口头、电子等其他非书面方式提供的信息均真实、准确，没有重大遗漏或误

导性陈述，其所提供的书面文件的复印件均与原件一致、副本均与正本一致。丙方所做出的陈述与保证

在本协议签署日时均是真实、准确、完整的，没有重大遗漏或误导性陈述。

1.3.3�乙方陈述与保证

乙方保证自完成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20日内向上海期货交易所、广州期货交易所、大连

商品交易所申请棕榈油等品种（如有）交割库担保人由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乙方。

若丙方在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后、担保人变更前发生任何交割库协议约定的业务，远大物产集团有

限公司因此产生或可能产生的担保责任由乙方承担。

1.4�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1.4.1�乙方向甲方缴纳的保证金人民币2,000万元，其中1,500万元自甲方已在中标通知书发出时

自动转为本协议项下定金，协议签订后，本协议项下定金支付数额自动变更为乙方预付款，甲乙双方应

在协议签订后第一个工作日解除共管并向甲方全部释放，乙方需按协议约定进行首付款补足。

1.4.2�首付款：本次交易股权转让对价的20%，即人民币47,000,000元；乙方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

起10日内向甲方补足支付首付款。

1.4.3�本次交易股权转让对价的70%，即人民币164,500,000元；乙方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5日

内向甲方支付。第二期付款前，交易各方应完成业务经营、人员管理、日常事务等方面的交接工作，确保

后续经营管理权能够顺利移交给乙方；交易双方应完成剩余10%款项的共管工作；甲方和丙方应在甲

方收到第二期付款同时向所属工商登记管理部门提交完整的股权变更登记申请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

董监高、法定代表人、章程变更）。

1.4.4�本次交易股权转让对价的10%，即人民币23,500,000元；乙方应在经营管理权的移交和股

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起半年内，在扣除双方书面确认的扣除项后，解除共管并向

甲方释放。

1.5�人员安置

本应乙方自行进行丙方员工安置，但通过友好协商，丙方可以按照乙方制定的《员工安置方案》在

交割基准日（2024年10月31日）之后双方交接完成前尽力完成全部员工安置事项（费用和责任均由乙

方承担），甲方可以给予必要的配合。

1.6�违约责任

乙方不履行本协议或迟延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任何义务、承诺和保证超过30日的，经甲方要求限期

纠正后，仍拒不纠正或逾期不纠正的，将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10%作为违约金，同时甲方有权单

方解除本协议或有权要求继续履行本协议。 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逾期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每日按逾

期付款金额的万分之五支付逾期违约金，超过30日仍未全部履行付款义务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

议且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对价10%的违约金。 甲方决定单方解除的，应在协议解除后三个工作

日内返还乙方已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对价款,甲方有权从该股权转让对价款中先行扣除违约金或定金

后，如有剩余，再返还给乙方。

甲方和/或丙方不履行本协议或迟延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任何义务、承诺和保证超过30日的，经乙方

要求限期纠正后，仍拒不纠正、纠正不符合约定或逾期不纠正的，甲方或丙方应向乙方支付股权转让对

价的10%作为违约金，同时，乙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或有权要求继续履行本协议。 甲方和/或丙方逾

期不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任何义务、承诺和保证的，甲方或丙方每日按股权转让对价万分之五支付逾期

违约金。

本条前述丙方责任及违约情形仅仅指丙方依据本协议依法交割给乙方之前，按本协议负有对乙方

有义务、承诺和保证时，发生违约情形，按本条前述违约情形执行。丙方依据本协议依法交给乙方之后，

丙方负有对甲方的义务、承诺和保证时，本协议有特别约定的从其特别约定，没有特别约定，丙方不履

行本协议或延迟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任何义务、承诺和保证超过30日的，经甲方限期纠正后，仍拒不纠

正、 纠正不符合本协议约定或者逾期纠正的， 丙方应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10%作为违约金，同

时，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或有权要求继续履行本协议。丙方逾期不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任何义务、承

诺和保证的，丙方每日按股权转让对价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逾期违约金。

1.7�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过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批准及乙方股东会批准后生效，以较晚者为准。

1.8交易的定价依据：交易基准日为2024年4月30日，以非公开的方式向意向企业发布“产权报价/

竞价规则” ，通过报名缴纳保证金、现场确认、文件审核、报价竞价及尽职调查等确认最终交易对手方。

2、远大油脂（马来西亚）《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股权转让方（甲方）：远大油脂（新加坡）

股权受让方（乙方）：鲁信油脂

目标公司（丙方）：远大油脂（马来西亚）

2.1标的股权及转让价格

各方确认本协议约定的标的股权为甲方拟向乙方转让的其持有目标公司的100%股权。

各方确认根据目标公司交割日状态， 乙方受让标的股权转让对价为人民币伍仟叁佰万元整 （小

写：53,000,000元），不因过渡期的损益调增或调减。

2.2过渡期损益

只要双方履行了交割手续，自交割日之日起，标的公司全部权益和风险均由股权受让方承担和享

有，与股权转让方无关。为保证目标公司正常经营，对于附件约定的费用项，交割前由甲方承担，交割后

由乙方承担。

2.3�核心陈述与保证

2.3.1�甲方陈述与保证

甲方已经向乙方充分地披露了截至本协议签订日的目标公司资产、负债（包括或有负债）、权益、

对外担保、风险或潜在风险以及与本协议有关的信息等，没有任何故意虚假、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3.2�丙方陈述与保证

至交割基准日之前，丙方已根据目标公司和目标公司子公司现状履行了相应的披露义务，且丙方

承诺其提供的全部书面文件资料和通过口头、电子等其他非书面方式提供的信息均真实、准确，没有重

大遗漏或误导性陈述，其所提供的书面文件的复印件均与原件一致、副本均与正本一致。丙方所做出的

陈述与保证在本协议签署日时均是真实、准确、完整的，没有重大遗漏或误导性陈述。

2.3.3�乙方陈述与保证

乙方保证按照本协议约定依法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

2.4�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2.4.1乙方向远大粮油食品有限公司缴纳的保证金人民币2,000万元， 其中500万元自甲方已在中

标通知书发出时自动转为本协议项下定金，甲乙双方应在协议签订当天解除共管并向甲方释放。

2.4.2�乙方应在交割日（2025年4月30日）前向甲方支付至本次交易股权转让对价的90%，即人民

币4,770万元；第二期付款前，乙方应完成ODI（境外直接投资）备案手续；交易各方应完成业务经营、

人员管理、日常事务等方面的交接工作，确保后续经营管理权能够顺利移交给乙方；交易双方应完成剩

余10%款项的共管工作；丙方及其子公司应在交割日前将一切债务清偿完毕（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及关

联公司的往来债务）；交割日丙方及其子公司不持有任何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甲方和丙方应在甲方收

到第二期付款同时向所属工商登记管理部门提交完整的股权变更登记申请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董监

高、法定代表人、章程变更）；乙方不承担过渡期的费用。

2.4.3�本次交易股权转让对价的10%，即人民币5,300,000元；乙方应在经营管理权的移交和股权

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起半年内，在扣除双方确认书面确认的扣除项后，解除共管并

向甲方释放。

2.4.4�本协议生效后180日内甲乙双方仍未进行标的股权交割的， 甲方有权随时单方解除本协议，

甲方按本条约定解除本协议的，甲方退还乙方已经支付的全部款项，双方互不承担任何违约、赔偿责

任。

2.4.5�甲乙双方可根据标的公司所在国的法规规定，选择等价美元进行交易，换算汇率以标的股权

交割基准日央行人民币中间价汇率为准。

2.5�违约责任

乙方不履行本协议或迟延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任何义务、承诺和保证超过30日的，经甲方要求限期

纠正后，仍拒不纠正或逾期不纠正的，将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10%作为违约金，同时甲方有权单

方解除本协议或有权要求继续履行本协议。 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逾期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每日按逾

期付款金额的万分之五支付逾期违约金，超过30日仍未全部履行付款义务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

议且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对价10%的违约金。 甲方决定单方解除的，应在合同解除后三个工作

日内返还乙方已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对价款,甲方有权从该股权转让对价款中先行扣除违约金或定金

后，如有剩余，再返还给乙方。

甲方和/或丙方不履行本协议或迟延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任何义务、承诺和保证超过30日的，经乙方

要求限期纠正后，仍拒不纠正、纠正不符合约定或逾期不纠正的，甲方或丙方应向乙方支付股权转让对

价的10%作为违约金，同时，乙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或有权要求继续履行本协议。 甲方和/或丙方逾

期不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任何义务、承诺和保证的，甲方或丙方每日按股权转让对价万分之五支付逾期

违约金。

本条前述丙方责任及违约情形仅仅指丙方依据本协议依法交割给乙方之前，按本协议负有对乙方

有义务、承诺和保证时，发生违约情形，按本条前述违约情形执行。丙方依据本协议依法交给乙方之后，

丙方负有对甲方的义务、承诺和保证时，本协议有特别约定的从其特别约定，没有特别约定，丙方不履

行本协议或延迟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任何义务、承诺和保证超过30日的，经甲方限期纠正后，仍拒不纠

正、 纠正不符合本协议约定或者逾期纠正的， 丙方应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10%作为违约金，同

时，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或有权要求继续履行本协议。丙方逾期不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任何义务、承

诺和保证的，丙方每日按股权转让对价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逾期违约金。

2.6�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过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批准及乙方股东会批准后生效，以较晚者为准。

2.7交易的定价依据：交易基准日为2024年4月30日，以非公开的方式向意向企业发布“产权报价/竞价

规则” ，通过报名缴纳保证金、现场确认、文件审核、报价竞价及尽职调查等确认最终交易对手方。

五、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贸易行业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逐渐增大，交易机会逐渐减少，公司一直在符合国家和民

生发展趋势、技术含量高、目前尚未成熟的新兴行业中积极探寻产业投资机会。公司坚定不移地深入推

进大型贸产一体化高科技企业战略转型，油脂领域是公司重点的产业转型方向之一。

油脂板块，公司持续投入研发创新项目，持续建立丰富的品牌及产品结构，打造高附加值、高定价

权的产品体系。 公司在油脂领域已逐步从低毛利、低定价权的油脂贸易、仓储加工向高毛利、高定价权

的产业端转型，将经营的重心投入以特种油脂为主的高附加值产业。 本次交易是公司根据战略发展规

划和业务布局的调整，有助于公司整合资源，优化资产和业务结构，提高资产使用效率，降低管理成本，

增强盈利能力，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要。

本次出售远大油脂（东莞）和远大油脂（马来西亚）100%股权交割完成后，上述公司将不再纳入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子公司为远大油脂（东莞）提供的担保在被解除前，将构成为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外企业提供对外担保的情形，虽然交易各方已就上述担保事项作出约定及切实的解除安排，但若交

易对方未履行上述债务的偿还义务且交易对方无法履行上述约定及承诺，公司全资子公司远大物产集

团有限公司可能面临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风险。 如果鲁信油脂未按约定履行义务，公司将按股权转让

协议的约定追究违约责任。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经初步测算，本次出售资产预计增加公司利润总额约0.8亿元-1.3亿元，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等有关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具体财务影响将以届时审计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